乐府办字〔2025〕68号

乐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公布2025年度乐平市人民政府重大

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市直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决策制度、规范决策程序，保障科学、民主和依法决策，提高政府行政质量和效率，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省政府令第247号）要求，经市政府研究，并报市委同意，现将《2025年度乐平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予以公布，并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各承办单位要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相关要求，及时起草决策草案并征求意见，认真落实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

二、各承办单位要认真组织实施，把握时间节点，确保按时完成，并及时将决策过程和决策实施中的文件资料收集整理归档，实现决策程序全过程记录。

三、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实行动态管理，因工作需要新增或调整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承办单位应按照相关规定程序及时提请市人民政府进行动态调整。

四、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各部门，市直有关单位要认真做好本辖区本部门年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的目录编制、组织实施等工作。

附件：2025年度乐平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乐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10月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

2025年度乐平市人民政府重大

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序号
	决策事项名称
	是否需听证
	承办单位
	决策时间

	1
	关于乐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
	否
	市发改委
	2025年12月

	2
	关于调整水利工程征地拆迁标准
	否
	市水利局
	2025年12月

	3
	应急避难场所专项

规划编制
	否
	市应急管理局
	2025年12月

	4
	乐平市气象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否
	市气象局
	2025年

—

2026年4月



抄送：市委办公室，市纪委监委办公室，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
市人武部政工科，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委各部门，群众团体

  新闻单位。
乐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人秘股   　         2025年10月31日印发

























































































